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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8_82_E5_85_AC_E5_c80_322521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令(第30号)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39篇 地方法规1篇） 《

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已经2006年4月26日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第178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2006年5月8日起施行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尚福

林二○○六年五月六日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

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发行行为，保护投资者的合

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制定

本办法。 第二条 上市公司申请在境内发行证券，适用本办法

。 本办法所称证券，指下列证券品种： （一）股票； （二）

可转换公司债券； （三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认可的其他品种。 第三条 上市公司发行

证券，可以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，也可以向特定对象非公

开发行。 第四条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，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、及时、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信息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的核准，不表明其对该证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

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。因上市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引

致的投资风险，由认购证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。第二章 公开

发行证券的条件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六条 上市公司的组织机构

健全、运行良好，符合下列规定： （一）公司章程合法有效

，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健全，能够依

法有效履行职责； （二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，能够有效



保证公司运行的效率、合法合规性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；内

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、合理性、有效性不存在重大缺陷； （

三）现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，能够忠

实和勤勉地履行职务，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、

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行为，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

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、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

所的公开谴责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